
申請使用高屏溪河川公私有地種植植物申請書委託書

本人            茲委託            代理本人辦理

高屏溪河川公私有地種植植物申請，特出具此委託書

及戶籍謄本為證，謹請  貴局鑒核。

被代理人： 

代 理 人：

代理關係： 

身分證號：

住    址：高雄市六龜區    里  鄰      路    號

電    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